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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卄
七
日
电
據
薨
社
接
到
私
人 

消
息
一 
謂
該
社
駐
一
東
京
訪
員 <
斯
氏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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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進會職員表

一會長 
溫壽貞 
副
譚 
球

小號經理

★
蜃
油
簣
勿 

大平賣一 个月 

本
局
現
由
舊
铺
遷
落
下
數
間
〔
卽
金
利 

源
對
面
〕
較
爲
適
當
之
舖
位
擴
充
營
業

百
四
十
元
正
一 
合
國
幣
八
千
元
整 
囑一 

交
蔣
夫
人
核
收
等
由
洽
悉 
該̂

^
 

照
「統
壹■

饗
所
辦
法
」
第
四 

條
第
壹
項
之.規
定
一
應
由
敝
行
列
收
財 

政
部
統
一 
捐
款
戶
帳
。
掣
具
收
據
。
茲 

除
開
明
用
途.通
知
財
部
核
辦
外
。
相
應 

附
奉
國
信
字
第
七
五
七
零
號
財
政
部
甲 

種
收
據
乙
紙 
卽
希 #
收 
見
復
爲
荷 

此
致
黄
族
兄
弟
籌
捐
棉
衣
會 
中
國
銀

一隨後珍氏停止交款 
其/刖妻遂控之 

於案一 
昨在大衙審訊 
珍̂
^
止 

交款之理由 
係因其現有之妻曾入 

履 1
要支拿院費故也 
但法官 

判撕 
首.先須要維持其前妻之女云 

@
日人犯5
滙兌案被捕

天一味毎
天二 味粉 

調味上晶 
鮮美第一 

格外計平

13

完备貨

0

-
因
「軍
事
原
因
」
被
拘
云
。

-•
美油養不准運倭

正書一

滋
副
潘
槐

質素凈
层

正
理
財
譚
樓
副
譚
麗
 

正
外
交 
羅
玉
盛 
副 
蔡
炳 
伍
光
 

正
監
督
張
恩
副
陳
來
 

催
收
員
譚
有
 
譚
賢
閣

宣
傅
員 
張 
基 
蔡 
穩

庶
務
譚
韶

發行零沽 
。
0

新到 
十淨絲苗 

茶糖油竟 
鹹魚鹹料 

如蒙惠顧 
新
價
行
情
印
債

”
'r-
，
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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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
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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宀!

華
备
卄
七
一
號
電
。
美
政
府
籍
某
俄 

人
公
司
租
量
油
船
一
艘
覆
加
士
 

: ^

西■

亞
。但
日
人
暨
西
班
牙
公 

司
曾
同
樣
要
求
租
船
？
則
被
拒
絶
玄• 

■
上海租界當局憂慮 

上
海"
七
號
電
。。日
海
陸
軍
總
部
、C
定

漢
臣
科
者 
乘
船
囘
一

一
昨
有 
一

同
時
並
將
全
舖
書
牲

行
大
减
價 

月
卄"
起

萱粘 薈 相宜 歡迎

去
日
本 
在
鼓
船
未
開
行
以
前 
則
被 

騎
奮
捕
：事
因
該
日
人
欺
騙
關
員
，

立
个
月
〔
由
民
國 

至
八
月"
日
止
〕

*
一

謂
未
有
帶
款
出
口 

兩
國
幣
落
船
也 

兌
管
理
例 
昨
星

私
帶
有
坎
日 

違
犯
外
國
滙 

在
警
衙
提
審

行
啟 
中
華
民
國"
九
年
六
月

— 

■
二
埠
街
市
昨
日
各
貨
行
一

以
副
我
僑
胞
歷
年
源

日

源
乗
顧
之
雅
意
欲
買
平
書
物
者
請
勿
失 

此
空
前
大
减
價
之
大
機
會
爲
盼 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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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等處。接寫。中英文書信。• 

文件。如蒙委託。必然。快捷。妥

一
用
什
六
日
瓶 
茲
譯
錄
今H
此
間
街

H
兵
離
開
守
區

於
是
星
期"
起

)
該
日
人
自
稱
無
罪
：
推
事
瑪
貂
順
氏 

諭
案
延
至
星
期H
再
訊
。
乂
據
警
衞
律 

師
阿
氏
稱
一 
並
余
吿
身
上
搜
横
未
檢 

查
之
書
信
一
厶
。

。
南
太.平
洋
岛
有
種
野
蠻
人 

傳
道
老
前
龍
推
拿
氏
牧
師
八
近H
駕
臨 

.本
埠 
據
對
防
員
稱 
在
南
太
一
平
洋
之 

新
幾
納
亜
爲
中
。
有
一 
種
人
不
知
來
歷 

者
、
野
蠻
成
性
而
奸
戰 
約
五
十
萬
衆 

之
多   

0 •
該
種
人
在
該
島
居
住
敷
千
年"
。

函
索
卽
日
奉
呈

動
電
話
仔
連
三0
一三一 

$®
®

生辦莊謹啓

.卜:
鶴
蛋
以
舒
計
算
"

市各一

。
自
上
入
租
界
因
此
公
共
租
界
當 

局
。。表
示
憂
慮
。《苦
恐H
美
之
感
情
惡 

劣
如
此
。。兩
國
人
晶
遇
一
勢
必
發
生 

刷
紛
云
。

■

幽
眞
恥
会
装
饕
.舉
曼
 

I

本

準

新

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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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
善
灘
辘
电
能̂

^
諭̂
^
 

0
會
館
爲 戰
時
註
册
會
議
凯 

本
埠
中
華
會
館
。。昨
接
駐
溫
註
册
專
員
一 

來
函
。
冨
全
加
拿
大
人
民
註
閲
。。 

K

留
加
拿
大
十
六
歲
以
上
之
男
女
一 

一 律
須
要
詫
册 
擬
于
八1

舉
行
。一 

以
三
天
爲
期 
辦
理
完
竣 
惟
華
人
方 

面 
須
用
二
目
名
繙
竇
協
助
註
册
人

一

號

大

一

丁

毫

九

二

一
 

號

中

二

书

一
•
。
、
一

靴
細
二
毛
二
。

計
算 
荷

華埠

蘭
豆
丸
仙 
靑 

V. 
五
仙
。葱
一
頭
二
磅 
一 

毫
五 
薯
仔
三
仙
。二
號
薯
仔
每
包
壹 

元
九
毛
方
至
二
元
五
毛 
菠
菜
五
仙
。 

番
茄
五
仙
至 
一 毛
。不
口
叫
磅
至
六
磅 

二
毛
五 
靑
椒 
一
毛
五
・
以
下
每
扎
計 

算一 
紅
必
四
扎 
一 毛
。 
卡
辣
四
扎 
一 毛

辦。無誤。 
辦

事

處

片
打
街
東
 

空
埠1
-
二
塔

一丿1
二
瓢

雲
埠
。歌
街
。八
门
三
卜
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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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九
至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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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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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月
十
日
至
七
月
十
七
一
貫 

七
月
卄
日
至
七
月
廿
七
吋

〔
蘭
市
當
公
圖
〕

一 

〔
巴
力
考
市
公
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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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二
喜
市
定
公
園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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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身健體 
功效宏大 

香
港
天
壽
堂
祕
製
海
狗
鞭
健
腎
丸
。各
國
大
醫
師
。均
一
致
贊 

許
。藥
質
釉
良
。功
效
神
速
。確
能
使
未
老
先
衰
者
服
之
。恢 

復
少
壯
。身
能
虚
弱
者
。日
見
强
健
。喜
姑
嫂
丸
。治
婦
女 

低
喑
病
。前
後
股
痛
。面
黃
肌
瘦
。赤
白
滯
下
。久
不
孕
育 

等
症
。.门
發
口
中
。
，

華

新

書

局

啓

。。靑
葱
四
扎
五
仙 
紅 

一
新
辘
蔔
，五
仙
。
香
芹 

以
下
每
只
計
算 
椰
菜 

椰
茶
花
五
仙
至
一 
毛
五 

五
仙 
。黃
瓜
八
仙
至
八 

二
毛
八
至
四
毛
一
尸
。

⑥
雜
誌
宣
傳
品
入

四
孔
五
仙 

至
一
毛
。 

至
八
仙
。 

菜
四
仙
至 

粟
米
每
打

以
爲
在
批
亠

彼
等
者 
聞
推
拿

▲
譚公爺廟靈簽 

敗
者
域
多
利
小
譚
公
仙
聖
英
靈
顯
赫
凡 

各
埠
梓
里
欲
求
靈
簽
及
求
良
藥
醫
治
者

氏
曾
乘
飛
機
去
到
該
島
遊
覽
。。故
知
其 

實
情
云0 星

期
日
不
准
在
街
賣
報
紙 

昨
市.長
姊
膂
氏 
致
函
省
枚
小
長
威 

士
昨
氏
。
要
求
禁
止
外
國
報
紙 
於
星

一〔
蘭
市
當
公
固
〕

八
月
三
日
至
八
月
十
日

一〔
巴
力
考
市
公
園
〕
，，八
月
十
七
至
八
月
廿
四

0
 94 

r—
1

八
月
卄
六
至
九
月
二
日 

九
月
七
日
至
九
月
北
三

〔
上
埠
賽
曾
〕 

〔
域
埠
賽
會
〕

請

地
址
付
來
得
收
無
煥
當
卽
將

員
工
作

曉
英
語
之
華
人
傳
譯

c

"
拙
戦
税

簽
幷
藥
付
上
藥
到
囘
春
伸
遠
近
僑
胞
有 

求
必
應

請
貴
會
館
預
早
籌
備 
及
假
借
地
方
辦
期H
在

-J;-
市
街

22

發HU 
倘 

公
第
爰
于
昨
弍
|

PL1H
午

).7 八
時(
日 
如
有
在
街"
呼
賣
報
紙 於

是
星
期
柯
京
小
人
日
在 
據
歲
入
部
解
釋
所
有 

雜
詰.暨
廣
吿
宣
傳
品
進
口
加
抽
一
成
戰 

時
稅 
在
未
郵
寄
雜
懿
暨
廣
吿
宣
傳
品

。
1111 施 

俾
根
據

域
多
利
埠
譚
公
命
朋
門
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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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啓者本公司專成入口貨 

中西薯菓瓜菜發行歷有多 

年幷設」牌兌部專接理申

半 
：召
開
全
体.職
員̂
:̂
 
職
員
依
時
一̂
:
捕 

C

求
疗
檢
事
長
授
令
， 

.蒞
會
。主
席
鄭 ̂
 培
。C

紀
錄
黃
寄
生
。。
星
期
日
例
而
控
彼
等
於
案
云.,

.花
税
票 

貫
及
 

一
閱
並
將

以
前 
出
版
家
方
面
遂

報̂
,
項
：
主̂
^
吿
註
册
專
員
來
函
一 

0
日
人̂
^
貿
佻
摊
往
美
國 

。一
及
與
該
專
員
接
洽
經
過 
黃
寄
少
且
一
傳.聞
在
夫
利
沙
河ZL

日
人
普"
船
一
向 

讀
各
文
件
二
討
論
事
項)
關
於
二
百
名
一
日
人̂
^
收
買
索
埃
魚 
毎
尾
收m
價 

営
員
及
辦
公
地
摩
于 
議
决 
公
假
一
一
六
毛
五
仙 
戦
往
美
国
市
老
以
資
推 

借
本
會
館
三
四
樓
爲
辦
公
抽
点㈢
二
銷
•
卑
詩
省
罐
頭
沙
文
仇
製
造
家 
收

，C

該
等
印
花
税
票
要
向" 

郵
寄
品
進
口
後 
首
先
』

吿換領金公債票 

雲高華加拿大華

山縣曲̂̂
往香港澳

印
花
税
票
盖
以
取
消
印 
方
遞
送
云 

0
奧
臣
伙
僑
胞
七
七
獻
金
訊

:一̂
.耳一

上

門—包快捷妥當特選香 

港永安有限公司司理肇 

君代理委派專員送到府上 

妥交無煥諸至顧極表I  

新到大帮貨品m:  

生菜 
菠菜 
香芹 
葱随 

頁現 薯仔 
提子 
香蕉 
5
 

甜橙 
補椽 
蘋
菓

— 

番茄 
番茨 
暮
管
粘 

萬國土產有限育謹啓

僑勸募救國公債總 

分會通吿
D

自
民
卄
匕
年
七
月
起
至
上
八
年
八
月 

底
止
認
購
金
公
債
者
請
速
持
收
據
到 

廣
萬
生
號
本
會
理
財
雷
健
處
換
領
金
一 

公
債
票
〔
時
間
定
每
逢
星
期
三
日
卜 

午
八
時
至
九
一̂

暮
胞
請
將
收
據 

先
在
底
簽
名
薔
章
由
郵
局
按
通
訊
址 

住
掛
號
寄
來
換
領
〕

㈡
計
自
歐
戰
發
生
後•
・
美
金
滙
率
忽
然 

高
漆
：
( 
每.门
須
補
水
加
金1
一
元 

餘
)
查
本
會
每
月
收
入
之
金
公
債•• 

係
在
月
底
結
束•♦
對
認 »
金
公
債
於 

八
月
這
日
以
後
始
將
款
繳
交
者
・
一
當 

在
補
水
之
列
，,
崔
八
月
份
之
金
公 

債
・
，經
九
月
卜
叫H
滙
父
財
部
・•
該 

日
滙
價
每
斤
加
菱
壹
力
・
・
當
經
大
會 

决
議••
凡
在
八
月
一
日
以
後
始
將
款 

交
理
財
收
者
：
他
日
換
债
票
時
：
一

臣
伙
雨 
本
月

爲
我
國
抗
戰 

囘
顧
二•
年
前
之 

妄
自
俳
火
於 

一
島
之
人
力
物
力

産!

2  
有
温 

融13

 

公
呼

甲

百
名
繙H

M

一定
期
本
月
二
十
八H
午 
買
索
埃
魚
每
尾
爲
五
毛
五

失
旗
國
三
週
年
紀
念

后
八
時. 

請
各
團
一

開
各
團
体
代
表
大
會

去
鼓
等
他
不
少
。

七
七 
日
賊
狼
干 

蘆
浩
橋 
不
惜
傾

介
御 
四
丰

JI 他
要
案
一
高
收
II 價
各U
係
雑
第
高
次
幣
低
之
一

。
亦
次
第
通
過 
時
已T-

壹
時
牛
散
會 

6
市
長
擬
召
市
會
特
別
曾
議

一

機

^

一
一
一
厶)6

作
孤 注
般
擲 
一 欲
圖
其
侵
略
之
迷
募

中
外
各
埠
藥
房
商
店
均
有
代
理

溫
冊
華I
里
活
生
行 
金
利
源 
國
信
公
司
元
發
公

H1 

城
多̂

:
^
^
 
酒
生
源 
裕
綸
德
記 

"

^

?

!

^

^

^

^

^

^

 

利
館
::元 
釗
利
字
花
廠 
林
紹
廣 
林
灼
如 
每
变
元

◎
不
運
守
日
期
登
記
者
重
別 

中
心
區
全
國
登
記
願
問
委
員
會
。 

應
付
該
區
登
記
便
利
東
宜 
據
主

遂
使
我
錦
繡3^

 

中
華
國
史
。
造成一

染
汚
倭
奴
毒
血 

.戦
神
聖 
我
以 

盡
陷
泥
淖
之 

維
谷• 
祇
有
等

柴
長
姊
路
闊
氏
稱
、於
下
星
期
二
昨
亠 

上
午
「
点
鐘:
擬
百
市
會
開
特
別
會
議
一
討"

磁
性
戰
術
吸 
-]! 敵
人 

中

0  
牢
不
可
拔 
一
進
退

。
使
捅
過
决
議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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